
黄山学院教务处文件 
教字〔2022〕3号  

 

 关于印发《黄山学院学生实习协议 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 

 

各学院： 

《黄山学院学生实习协议管理办法》已经研究通过，现

印发实施。 

特此通知 

附件：实习协议书（样稿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教 务 处 

2022 年 4月 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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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毕业实习协议的签订、执行

与管理，保障学生合法权益，不断提高毕业实习质量，依据

《教育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校实习管理工作的意

见》（教高函〔2019〕12 号）和《黄山学院教学实习管理规

定（修订）》（校教〔2020〕18 号）文件精神，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签订实习协议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

规定。 

第三条 实习协议主要内容应符合《黄山学院教学实习

管理规定（修订）》相关要求，具体必须包含且不限于以下

条款：基本信息（实习人数、时间、地点等）、实习内容、

实习待遇、工作时长、权利义务、意外风险防范等。 

第二章  协议签订 

第四条  各二级学院在确定实习单位前须进行实地考

察评估，确定满足实习条件后，应与实习单位签订实习协议，

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及管理责任。未按规定签订实习协议

的，不得安排学生实习。 

第五条  实习协议必须明确学生权益保障的内容，明确

实习单位应为学生实习提供的必要条件及安全健康的环境，

明确不得安排学生到娱乐性场所实习，明确不得违规向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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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取费用，明确不得以实习为由扣押学生财物和证件。 

第六条  实习协议应当明确学校或实习单位为学生购

买实习责任险或人身伤害意外险的责任与义务。 

第七条  实习协议必须依据教育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普

通本科高校实习管理工作的意见，明确规定实习生的工作时

间。其中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8 小时、每周工作时间不得

超过 44 小时，不得安排加班和夜班。顶岗实习的，协议中

必须明确实习生劳动报酬原则上不低于相同岗位试用期工

资标准的 80%。 

第八条  由各二级学院集中安排实习的，实习协议签订

前须经过二级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，由各二级学院行

政主要负责人与实习单位签订，加盖二级学院和实习单位公

章。按学校合同协议归口管理的规定，需要加盖学校公章的，

送教务处审核后统一办理加盖学校公章手续。集中安排实习

的，组织开展实习前，应将签订的实习协议内容及时准确告

知学生。 

第九条  由学生自主联系实习的，也应签订实习协议。

二级学院应告知自主联系实习的学生签订实习协议的注意

事项，并提供实习协议样稿供学生参考。自主联系实习的，

由学生本人联系好实习单位。与实习单位协商签订实习协议

前，学生应将协议文本提交二级学院审核。审核过程中，二

级学院发现实习生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，应及时告知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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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，由学生本人联系实习单位修改完善相关条款。 

第十条  实习协议一律采用书面形式，原则上应采用学

校统一制定的格式文本（见附件）。集中安排实习的，协议

书一式三份，二级学院、实习单位各留存一份，同时报教务

处备案一份。自主联系实习的，协议书一式三份，实习单位、

实习生本人各留存一份，同时报二级学院备案一份。 

第三章  协议执行 

第十一条  实习协议签订后必须严格执行。各学院应会

同实习单位检查实习协议的落实情况。根据实习协议约定的

内容，及时处理实习中出现的问题。 

第十二条  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的，各二级学院应

及时报教务处，并主动联系实习单位处理。经二级学院、实

习单位、实习生三方协商达成一致的，应订立书面补充协议；

不能协商解决或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的，应当及时报学校研

究解决，必要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。 

第四章  协议管理 

第十三条  教务处、各二级学院要加强实习协议的档案

管理，完整地保存保管好实习协议。 

第十四条  集中安排实习的，实习协议签订后，在实习

审批环节，应将实习协议书纸质文本报教务处（对于仍在有

效期的往年协议应提供复印件）。自主联系实习的，实习协

议签订后，实习生应在实习前将实习协议书纸质文本报二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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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。 

第十五条  加强实习协议的执行与管理，做好实习工作

的检查督导。教务处、各二级学院要会同实习单位落实管理

责任，做好实习生权益保障、实习安全及其它突发事件的风

险处置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

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黄山学院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4月 22日印发  


